
新北市政府各機關申請中央計畫型補助款案件審查原則 

113.04.26 修正  

一、 為瞭解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各機關爭取中央補助款及市配合款籌應情

形，以利本市財源分配規劃，並提升本府經費使用效能，爰建立本府各機關

申請中央計畫型補助款審查機制，成立審查小組專責審查。 

二、 審查小組由本府秘書長及財政局局長擔任正副召集人，小組成員由財政局、

主計處及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指派人員擔任，並得視審查案件需要增列出席

機關。 

三、 本府各機關提送計畫型補助款申請案件，其補助款或以公務預算支應之市配

合款，無論納編年度預算或需提案墊付者，均應提送審查小組審查。但符合

下列條件者免提送審查： 

(一)中央全額補助案件。 

(二) 總經費500萬元以下且補助比率為70%以上之案件，市配合款無須提墊及

次年度市配合款由基本額度內容納者。 

市配合款如係由公務預算撥入特種基金，再由特種基金支應者，亦比照前項

辦理。 

四、 本府各機關申請案件應於下列時點提送審查小組審查： 

(一)各機關自行提報計畫向中央申請補助者，應於提報申請計畫前提送。 

(二)中央主動提出計畫且逕行核定補助者，應於收到中央函文時提送。 

五、 本府各機關審查通過之案件如中央核定後致市配合款增加，且所增市配合款



需提墊者，應再重新提送。 

六、 本府各機關申請中央計畫型補助款案，應檢附計畫內容及總經費需求（含中

央補助款及市配合款），填報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向中央提報計畫型補助款案

件審查一覽表(附表1)及申請表(附表2)，並由各一級機關彙整二級機關或區

公所提報案件後，經財政局提送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始得向中央申請補助，

且應將中央最終核定結果回報財政局。 

前項附表格式，得由財政局依實際需要調整。 

七、 未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即向中央申請補助者，其市配合款原則上均由各主管

機關在其基本額度自行吸納，不額外增賦額度，並應於審查小組會議中報

告。 

八、 審查小組原則每兩週召開一次，倘有緊急或具時效性案件，得視案件數多

寡，改採每週召開。 

九、 本府各機關案件送審截止時間為每次召開審查小組會議前5日，超過期限提報

者，除特殊急迫案件外，納入下次會議審查。 

十、 為提升審查小組審查效率，得由財政局預先邀集本府主計處及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進行初審，其初審結果認定須提審查小組會議討論或補充說明之案

件，再由財政局通知提案機關說明，如屬初審通過案件，提案機關得免參加

審查小組會議。 

十一、 本審查原則如有未盡事宜，得以函文補充相關規定。 


